
关于做好2016年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:

为做好年度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，根据学院教学工作评估制度,2016年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的自评工作将于2016年12月2日—9日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价组织机构及职能

学院成立教学工作状态评价专家组，负责对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推荐的教研室进行审核性评价。二级学院（系部）成立自评领导小组，负责对本部门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进行评价和推荐工作。
二、评价方式

评价工作由质管办组织，二级学院（系部）自评、学院组织专家复评的方式进行，二级学院（系部）评分占60%,学院专家组评分占40%。
三、评价程序

1．二级学院（系部）组织对教研室评价。各教研室对照学院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指标要求进行自评，完成书面报告。二级学院（系部）评价小组根据教研室报送材料、汇报情况及平时其他有关材料对各教研室工作状态进行等级评价，并将结果以排序方式报学院质管办。

2．学院专家组组织复评。学院专家组对二级学院（系部）报送的教研室进行审核评价，结果报院长批准。

3．评价结果在学院网站公示后正式发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．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对教研室工作状态评价主要根据教研室一年来在专业建设、团队建设、教育教学研究、教学规范、课程建设和教研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行公平、公正评价。通过自评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采取针对性的整改措施，促进提高教研室教学工作成效。

2．报送材料
报送部门：质管办（弘毅楼203）
报送材料内容：1.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统计表
2.教研室工作总结

3.二级学院（系部）对教研室评价得分排名表
报送材料截止时间：12月12日。
请各二级学院（系部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切实做好教研室教学工作评价。
（注：“教研室教学工作状态评价统计表”见质管办网站下载中心。）
质管办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

